
浙江大学公共体育与艺术部

体艺部〔2018〕2 号

关于印发《公共体育与艺术部人力资源委员会工作

条例（暂行）》的通知

各中心：

经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现将《公共体育与艺术部人力资

源委员会工作条例（暂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公共体育与艺术部

2018 年 10 月 31 日



公共体育与艺术部人力资源委员会工作条例

（暂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公共体育与艺术部（下称“体艺部”）

人力资源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的工作，特制订本

条例。

第二条 委员会是体艺部人力资源事宜审议、评定与咨

询最高机构，依据学校的政策与要求开展相关工作。

第三条 委员会致力于人才强校战略，以提高学术水平、

教学水平、创新能力为核心，贯彻人才引进与培养并重的方

针，培养和引进青年优秀人才，全面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

质，建设一支规模适度、素质一流、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

教职工队伍。

第二章 委员会组成与机构设置

第四条 委员会由公共体育教育中心、公共艺术教育中

心推荐的教授、副教授代表组成。

第五条 委员会设主任 1 人、副主任 2 人，体艺部主任

为委员会当然主任，体艺部直属党总支书记为委员会当然副

主任。报学校人事处审核。

第六条 委员因退休或离开学校岗位连续一年以上或其



它原因需要替换时，可提出替换申请。委员的撤换由党政联

席会议提出并通过。

第七条 委员会设秘书 1 人，在主任领导下，负责处理

委员会日常事务。由委员会主任直接聘任。

第三章 工作职责与工作程序

第八条 委员会的职责范围是人才队伍建设，其主要工

作职责如下：

（一）制定体艺部人才队伍建设与发展规划以及相关培养

方案；

（二）确定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条件，评审教师系列正高职、

副高职专业技术职务。

（三）审定体艺部各类人员的岗位聘任和考核方案；

（四）负责教师专业技术岗位的评审。

（五）审议并组织实施各类人才引进项目及相关资源配

置；

（六）对其他与人才队伍建设有关的重要事项进行审议。

上述职责范围内的有关重大人事问题须递交体艺部党

政联席会议决策的，应先由委员会审议，并提出建议意见。

体艺部党政联席会议在对有关重大问题人事做出决定时，应

充分听取人力资源委员会的建议和意见。

第九条 委员会每学年至少召开 2 次全体委员会议。全

体会议由委员会主任或由其委托的副主任主持。委员会应坚



持发扬民主、充分协商、达成共识的工作原则。委员会主任

可根据需要，临时召开全体会议。

第十条 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在充分沟

通，讨论的基础上，宜实行票决制。票决时，到会委员数必

须达到该委员会总人数的三分之二及以上方为有效。出席会

议的委员可以投同意票、反对票或者弃权票。除法律、法规

和学校规章制度规定的情况外，会议的决议、决定，应获得

到会人数的三分之二并达到委员会总人数二分之一及以上

的委员同意为表决通过。

第十一条 在审议人力资源有关事项上，坚持平等原则，

并尊重和保护少数人的意见。若需表决的事项在讨论中存在

重大分歧时，经三分之二及以上出席会议的委员同意，会议

主持人可以决定对该事项暂缓表决。

第十二条 遇有紧急事项需要表决时，委员会主任可决

定进行通讯投票。

第十三条 委员会在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时，可要求相关

人员列席陈述意见或旁听，充分听取意见。

第十四条 委员会会后形成会议纪要，由委员会主任签

发后在体艺部办公网站公布，主要记载会议形成的决议、决

定以及有关建议等。

第十五条 委员会审议的事项涉及具体个人或单位时，

最终表决结果应当在 3 个工作日内告知有关个人和单位。



第十六条 委员会主任可根据需要召开主任会议，商讨、

决定人力资源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主任会议组成人员为委员

会主任、副主任和秘书。

第四章 工作纪律

第十七条 委员应按时出席委员会会议；会前就委员会

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向所代表的中心、学科教师征询有关意见

和建议并在会上充分发表看法。

第十八条 委员应恪尽职守，公正、公平地履行职责，

模范遵守人力资源委员会议事规则。

第十九条 与会人员应严格遵守会议纪律，不得以任何

形式泄露会议内容和暂不宜公开的事项。若有违反保密规定

的，一经查实即取消委员资格，并根据情节轻重建议学部或

相关学院进行必要的惩处。

第二十条 委员会讨论事项与委员有直接利益关系时，该

委员应回避；讨论事项所涉当事人与委员有亲属关系时，该

委员应主动回避或被告知回避。

第二十一条 委员因特殊情况不能出席会议时，应以书

面形式向主任请假。如有必要时，可向委员会秘书提出替代

人员参加会议的申请，经主任同意批准出席会议。

第二十二条 为保证委员会的正常工作，委员有下列情况

之一者，经党政联席会议批准后，免去其委员资格：

（一）调离体艺部；



（二）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并造成严重的后果；

（三）因其他原因而不便于参加委员会的活动。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由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经体艺部

党政联席会议核准后发布。修改本条例，应经委员会全体会

议通过，报体艺部党政联席会议核准。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实行，由人力资源委

员会负责解释。

公共体育与艺术部

2018 年 9 月


